
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会议委员提案
第2025097号的答复

尊敬的彭程委员：
深圳市福田区政协会议提案第2025097号提案《关于加强福田区施工噪音规范化管理，营造宁静宜居环境的建议》收悉。我局高度重视，对提案进行了研究，现就提案的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提案建议及答复
（1） 建议一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建议一：完善施工噪音监测和监管体系
补充说明一:首先，要建立健全施工噪音监测和监管体系，加强对施工噪音的实时监测和有效监管。应强制要求所有施工工地安装联网的噪音检测设备，确保施工噪音数据的实时传输和准确监测。同时，要明确施工噪音监测的责任主体和监测标准，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此外，还要加强施工噪音监管执法力度，对违反施工噪音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严格查处，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通过完善施工噪音监测和监管体系， 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施工噪音污染问题，为居民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2.答复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遏制施工噪声扰民问题，强化建筑施工噪声全链条、全流程、全方位防治措施，打造“零排放、零扬尘、零扰民”工地，2025年4月3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市水务局联合发文，对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开展联合监管工作。
该联合监管工作方案明确：规范监测设备建设。市、区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应督促施工单位按照《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要求设置噪声监测设备，安装的监测设备型号应具有计量部门出具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或计量器具型式评价报告，每年完成至少一次设备校准和检验检定。点位数量、位置依据《建筑施工噪声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 1402—2024）设置，监测点位布设不得故意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
现施工单位的噪声监测设备数据已接入市、区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确保施工噪音数据的实时传输和实时监测，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 建议二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建议二：建立健全噪音巡查机制
补充说明二:其次，要建立健全噪音巡查机制，加强对施工噪音的现场监管。可以组建专门的噪音巡查队伍，定期对施工工地进行巡查， 重点检查施工噪音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如是否按照规定使用低噪音设备、是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等。同时，要加强对夜间施工的监管，严格控制夜间施工的审批和管理，防止夜间施工噪音扰民。此外，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提高巡查的效率和覆盖面。通过建立健全噪音巡查机制， 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施工噪音污染行为，确保施工噪音防治措施的有效落实。
2.答复
市、区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现每月开展安全文明施工巡查，督促安全文明措施落实，重点巡查与敏感点距离较近、周边敏感点较多的施工项目，检查内容包括隔声围挡（声屏障）安装、场地布局、低噪声设备使用、监测设备布设等情况，检查情况抄送同级生态环境部门。
市、区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将建筑工程项目监理单位纳入日常管理对象,开展监理单位专项检查行动，检查其对施工单位噪声污染防治责任监督落实情况,重点包括是否审查施工单位编制噪声污染防治方案；是否监督落实施工中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是否客观出具施工单位申请中午或夜间施工作业证明时需要提供的施工意见书，检查情况抄送同级生态环境部门。
严格特殊时段作业证明核发。市、区生态环境部门按照《深圳市建设工程中午或者夜间施工作业证明核发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对“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编制粗糙或明显不合理的不予出具。区生态环境部门建立“审批+执法”联动机制，对申请期间建设工程项目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大量信访投诉且未妥善解决的不予出具。
全面实施非现场监管。生态环境部门利用远程喊话、视频监控、无人机巡航等非现场监管手段，实现辖区重点工地（施工期长、临近噪声敏感建筑物、群众反映强烈）非现场监管全覆盖，全力打击超时施工等违法行为。针对信访投诉上升较快以及夜间违法施工较多的建筑工程项目，区生态环境部门协同建设行业主管部门，重点约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负责人。对信访投诉突出、屡罚不改的建设工程项目，市、区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对建设单位和施工总包进行处罚，处罚结果纳入征信。
（3） 建议三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建议三:加强施工噪音污染防治宣传教育
    补充说明三:最后，要加强对施工噪音污染防治的宣传教育，提高施工单位和居民的环保意识。施工单位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培训，让他们了解施工噪音对环境和居民的影响，掌握噪音污染防治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媒体宣传、社区活动、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居民普及施工噪音污染防治知识，引导居民理解和支持施工噪音防治工作。此外，还要建立健全施工噪音投诉处理机制，畅通居民投诉渠道，及时回应和解决居民的合理诉求。通过加强施工噪音污染防治宣传教育，能够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施工单位和居民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共同推动施工噪音规范化管理的实施。
2、答复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现已每年定期召开噪声污染防治培训会（最近一期为2025年7月18日召开），要求施工单位参加，学习施工降噪措施、技术应用和案例介绍等，定期组织低噪声生产工艺、设备、产品交流研讨，引导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治理技术的创新和提高，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市、区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全面推广低噪声设备工艺，推动低噪声工艺和设备使用，推广全封闭施工棚等隔音降噪措施和技术工艺。周边200米范围内存在噪声敏感建筑物的施工工地，在土石方阶段、基础（桩机）阶段，必须优先使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在主体阶段、装修阶段，鼓励将加工、切割等高噪声作业场所设置在主体内部或单独设置全封闭隔声作业棚，减少噪声传播。建设工程项目不得使用《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403/T 63—2025）》规定的已淘汰的施工工艺和设备。
区生态环境部门与区住房建设等部门已建立施工信息同步机制，落实工地开工前声环境保护吹风会措施，以区或街道为单位批量组织施工单位参加开工前专项宣讲培训会，明确要求相关单位严格落实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鼓励施工单位主动向公众公开监测数据，实现实时查询和历史查询等功能。
建立噪声影响事先沟通交流机制。鼓励建设单位在可能产生高噪声工序前期，督促施工单位先进行风险研判评估工作，提前与街道、社区做好沟通，在前端合力推动问题解决；督促施工单位取得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后，主动告知社区和周围群众；引导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各支部与周边社区开展“社区共建”，为社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
建立施工噪声扰民联合督导机制。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扰民问题，由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街道社区和行业专家等组成指导组，联合把关问诊，出具联合指导意见，督促施工（总承包）单位制定噪声防控限期整改方案，整改完成后指导组对整改效果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强化跟踪问效，妥善化解矛盾。
健全矛盾调解机制。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街道、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调解小组，针对重点工地建立群众微信联系群、发放便民联系卡及指派专人接访，积极协调施工单位综合采用临时异地安置、加装隔声窗等方式化解矛盾。建议区政府探索完善调解工作的软硬件条件，设立调解室并配备专（兼）职调解员，注重社会力量参与。
强化社会媒体监督。生态环境部门探索建立噪声监管执法与宣传、媒体信息共享机制，鼓励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和群众为特约监督员，参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并及时反馈施工噪声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强化社会监督问效；充分发挥电视、网络、短视频平台等媒体作用，引导新闻媒体关注施工噪声扰民问题。
再次感谢彭程委员对我区关于加强福田区施工噪音规范化管理，营造宁静宜居环境的关心，欢迎和期待您对相关工作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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